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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、科技和专利

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
 

 

 

普通高等学校  指通过国家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考试，招

收高中毕业生为主要培养对象，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

大学、独立设置的学院、独立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、高等职

业学校及其他机构。 

大学、独立设置的学院主要实施本科及本科层次以上的

教育。独立学院主要实施本科层次的教育。高等专科学校、

高等职业学校实施专科层次的教育。其他普通高教机构是指

承担国家普通招生计划任务不计校数的机构，包括普通高等

学校分校、大专班等。 

成人高等学校  指通过国家成人高等教育招生考试，招

收具有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的人员为主要培养对象，利用函

授、业余、脱产等多种形式，对其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学校。

包括：职工高等学校、农民高等学校、管理干部学院、教育

学院、独立函授学院、广播电视大学、其他机构。其他机构

是指承担国家成人招生计划任务不计校数的机构。 

科技活动  指在自然科学、农业科学、医药科学、工程

与技术科学、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(简称科学技术领域)中与

科技知识的产生、发展、传播和应用密切相关的有组织的活

动。为核算科技投入的需要，可分为研究与试验发展(R&D)、

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及相关的科技服务三类活动。 

科技活动人员  指直接从事科技活动、以及专门从事科

技活动管理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，累计的实际工作时

间占全年制度工作时间 10%及以上的人员。(1)直接从事科技

活动的人员包括：在独立核算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、

高等学校、各类企业及其他事业单位内设的研究室、实验室、

技术开发中心及中试车间(基地)等机构中从事科技活动的研

究人员、工程技术人员、技术工人及其它人员；虽不在上述

机构工作，但编入科技活动项目(课题)组的人员；科技信息

与文献机构中的专业技术人员；从事论文设计的研究生等。

(2)专门从事科技活动管理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

员，包括：独立核算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、科技信息

与文献机构、高等学校、各类企业及其他事业单位主管科技

工作的负责人，专门从事科技活动的计划、行政、人事、财

务、物资供应、设备维护、图书资料管理等工作的各类人员，

但不包括保卫、医疗保健人员、司机、食堂人员、茶炉工、

水暖工、清洁工等为科技活动提供间接服务的人员。该指标

用来反映投入科技活动人力的规模。 

    研究与试验发展(R&D)  指在科学技术领域，为增加知

识总量，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

造性的活动，包括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、试验发展三类活动。

国际上通常采用R&D 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反映一国的科

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。 

R&D 人员  指参与研究与试验发展项目研究、管理和辅

助工作的人员，包括项目(课题)组人员，企业科技行政管理

人员和直接为项目(课题)活动提供服务的辅助人员。反映投

入从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开发活动的人力规模。 

R&D 经费支出合计  指调查单位用于内部开展 R&D 活

动（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）的实际支出。包括用

于R&D项目（课题）活动的直接支出，以及间接用于R&D

活动的管理费、服务费、与 R&D 有关的基本建设支出以及

外协加工费等。不包括生产性活动支出、归还贷款支出以及

与外单位合作或委托外单位进行 R&D 活动而转拨给对方的

经费支出。 

专利  是专利权的简称，是对发明人的发明创造经审查

合格后，由专利局依据专利法授予发明人和设计人对该项发

明创造享有的专有权。包括发明、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。反

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和设计成果情况。 

发明(专利)  指对产品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

技术方案。是国际通行的反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核心

指标。 

实用新型(专利)  指对产品的形状、构造或者其结合所

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。反映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

技术成果情况。 

外观设计(专利)  指对产品的形状、图案、色彩或者其

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。反映拥

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外观设计成果情况。 

  


